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訴字第214號

原      告  蔡宏仁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代理人    謝欣羽律師

被      告  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高明 

訴訟代理人  賴文仁 

被      告  楊英雄 

            楊英主 

            楊金英 

            楊英仁 

            楊英賢 

            楊崇堅 

            楊蔡來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家姍 

0000000000000000

            楊桂華 

0000000000000000

            楊桂文 

            楊桂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桂如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複代理人    高運晅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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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張子仁 

0000000000000000

            邱菁柔 

            蔡佩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原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透過被告東森房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民族加盟店店長被告張子仁、

不動產營業員被告邱菁柔，仲介購買彰化縣○○鄉○○○段

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委託地政士被告蔡佩諭

協助處理系爭土地之交易事宜。原告於101年1月4日與系爭

土地所有權人被告楊英雄、楊英主、楊金英、楊英仁、楊英

賢、楊崇堅及楊英傑等人（下稱楊英雄等7人）簽立土地買

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依約給付全部價金2745萬

元，並於同年3月20日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記完畢。嗣原告

為興建農舍，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套繪管制遭否

准，原告始知土地有無法興建農舍之限制。

　㈠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使用類別為農牧用地，

屬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之農地，應具有作為興建農舍及農

舍附屬設施使用之通常效用。惟系爭土地重測前為花壇鄉花

壇段中庄小段258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258土地），已於70

年間作為坐落在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67

土地）上之農舍（下稱系爭農舍，該農舍之使用執照為（7

0）彰鹽建字第9016號，下稱系爭使用執照）之配合耕地，

不得再興建農舍，係欠缺農地之通常效用，及減少應有價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而有瑕疵。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

用地」為內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之應記載事項之一，系爭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

舍，係減少價及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及屬交易上重要事項，

無論系爭契約有無約定土地可興建農舍，及原告有無詢問或

自行查詢，被告皆負有告知義務。且本件土地交易前，楊英

傑為系爭土地及767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之一，足見楊英雄

等7人於簽約時，故意不告知系爭土地有受套繪管制而無法

興建農舍之瑕疵，系爭土地不得興建農舍使用，亦屬不完全

給付，楊英雄等7人對此具有故意或過失而有可歸責原因。

楊英傑於108年2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蔡來有、楊家

姍、楊桂華、楊桂文、楊桂林、楊桂如等人（下稱楊蔡來有

等6人）基於繼承楊英傑對原告之債務，亦應負責。原告因

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受有損害，經捷丞不

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為認定系爭土地因不得興建農

舍，減損價值7,955,010元。爰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

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

一，並為聲明一：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

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

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

載事項之一，系爭土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係屬

減少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不動產

仲介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佣金，應本於專業善盡其調查義務。

原告向店長張子仁及不動產營業員邱菁柔告知其欲購買農

地，張子仁、邱菁柔即應調查系爭土地是否因受套繪管制而

無法興建農舍，然系爭土地既欠缺其應有價值或通常效用，

實難認係符合當事人訂約之本意及期待，堪認張子仁、邱菁

柔未盡調查義務，明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其等為店長與營業員關係，為相輔相成之房仲關係，因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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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義務，致原告買受具重大瑕疵之系爭土地，受有7,955,

01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

條，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

定之規定，擇一請求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告7,955,01

0元之損害。又東森公司係經紀業，張子仁、邱菁柔依一般

社會通念即為東森公司之房仲業務員，為東森公司之履行輔

助人，因張子仁、邱菁柔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原告受有7,95

5,010元之損害，東森公司應與張子仁、邱菁柔負連帶賠償

責任。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

同法第226條之規定請求，並為聲明二：東森公司與張子

仁、邱菁柔應連帶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㈢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受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

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從事業務之執行時，對於原告自

有保護、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惟蔡佩諭並未依

農地買賣交易習慣申請「無套繪證明」，又「是否屬不得興

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乃交易上之重要事

項，故蔡佩諭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

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或同法第544條

之規定，擇一請求，並為聲明三：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

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賠償7,955,010元。

  ㈣又被告就上開㈠㈡㈢所負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並為聲

明四：聲明一至三項聲明金額，如其中一被告已履行給付，

於其給付範圍內，他被告免給付之義務，及聲明五：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下各稱公司名稱及姓名）

　㈠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等權能完整，具有農地之通常效用，土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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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繪而不能興建農舍，並非系爭土地之物之瑕疵。原告要在

系爭土地上興建慈善會所，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縱系爭受

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與土地之通常效用及交易上重要

事項無關，不具有減少通常效用之瑕疵。

　⒉地政機關於105年間始將土地套繪之事登記在謄本上，107年

時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才註記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

等語，可見本件交易時，楊英雄等7人尚無法得知有受套繪

管制乙事。

　⒊原告以楊英傑之地址與767土地之所有權人之地址相同，推

論被告知悉套繪管制而隱瞞，純屬臆測。系爭土地之前所有

權人楊蓮池與楊英傑為父子關係，楊蓮池於767土地興建農

舍而取得系爭使用執照時，管理家中財務，無須得到楊英傑

同意。楊英雄等7人亦未共有767土地，並不知系爭土地受到

套繪管制乙事。

　⒋本件買賣土地本文及特約事項，均無約定得以興建農舍，亦

無要求仲介或代書確認可興建農舍，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11月25日修正時新增「是否不

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被告並無法律

上或契約上之告知義務，亦未隱瞞未告知。

　⒌本件套繪管制發生於00年間，契約成立於101年間，縱有瑕

疵，亦屬事前瑕疵，無民法第227條規定適用。買賣契約未

約明該土地得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亦非土地交易之附

隨義務，楊英雄等7人已點交土地完成出賣人義務。　

　⒍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其請求之數額過高且無據。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

發行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㈡東森公司：原告所稱民族加盟店即友彰不動產仲介經介有限

公司（下稱友彰公司），惟東森公司與友彰公司於加盟契約

訂明為獨立之權利義主體，各自申請許可、辦理登記並加入

公會，友彰公司僅利用東森公司之商標及營運方式，為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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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非屬同一經紀業。友彰公司應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明

顯處加註加盟店字樣，並於廣告中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

樣，更須註明其經紀業名稱，原告委託友彰公司仲介承購系

爭土地時，應能清分辨兩公司不同處。又東森公司就張子

仁、邱菁柔如何仲介履行土地買賣契約之過程，無從決定、

監督及考核，張子仁、邱菁柔未受東森公司選任使用、為東

森公司服勞務而受東森公司之監督，東森公司與張子仁、邱

菁柔間並不存在僱傭關係，自無須與友彰公司負擔相同法律

責任，亦無須與張子仁、邱菁柔負擔連帶責任。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㈢張子仁、邱菁柔、蔡佩諭部分：

　⒈因原告拒絕談及仲介費用比例，與邱菁柔不歡而散，未成立

居間契約。邱菁柔亦未參與本件買賣及仲介事宜，更無收取

佣金乙事，何需就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蔡佩諭係在買賣雙方談妥買賣條件後，依系爭契約第5條，

受委任事項處理「產權之移轉登記、他項權利設定及塗銷登

記」，就土地有無及可否解除套繪管制，是否得興建農舍

等，均非委任契約之內容。原告另有委任代書到場協助，亦

未曾要求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事宜，其自無故意、過失之侵

權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系爭契約成立

時，並無「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之規定，自難謂張子仁、邱菁柔應加以調查、說明該事

項。張子仁、邱菁柔非契約當事人，自無民法227條債務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適用。

　⒋系爭土地確實供農作使用，尚無欠缺通常效用，雖未經解除

套繪管制，然興建農舍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且原告亦未約

定土地須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自非契約預定之效用，

不具物之瑕疵，原告本件求償，顯無理由。

　⒌原告於101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應從速檢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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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任何瑕疵，至107年8月27日列印土地登記謄本，已知悉

土地提供興建農舍，卻未通知賣方或其等3人，直至逾1年後

突然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356條之規定，應視為承認受

領之物，自無可請求損害賠償。

　⒍張子仁及蔡佩諭於101年查看土地登記謄本時，無法知悉系

爭土地提供興建農舍。縱認2人有查證義務，因埔鹽鄉公所

未依法送請地政機關註記，2人查證謄本，自無過失。若認

其等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未曾要求查察土地是否興建

農舍，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負擔。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連帶給付7,955,010

元部分，並無理由：

　⒈查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為作為農業使用之耕

地，可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

設施或農舍等使用。查原告向楊英雄等6人及楊英傑購買系

爭土地權利全部，該土地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有系爭契

約及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一第45至53、75頁），則原

告購買之系爭土地，已逾興建農舍之最小農業用地面積0.25

公傾，自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規定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申請建築執照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至於原告未將農

舍作為放置農具或短暫休息之用途，則屬違反農舍使用目的

之行政管理問題）。惟因系爭土地於70年間為767土地上農

舍之配合耕地，受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對土地之價值

自有影響，且原告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系爭土地之

套繪管制，經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遭駁回確定，有系爭使用

執照申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號歷次卷宗等在

卷可參（卷二第125至157頁，及行政法院卷宗另放），足見

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係未具通常效用及價

值減少而有瑕疵，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向出賣

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惟系爭契約成立於101年1月4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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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同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則自出賣人點交土

地及原告取得土地所有權後，自得為興建農舍之事向彰化縣

縣政府、彰化縣花壇鄉公所申請確認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情

況，惟遲於108年10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出賣人請求減

少價金，自土地交付時起經過5年除斥期間而未行使，其減

少價金請求權依民法第365條之規定即消滅，自不得再向出

賣人為此請求。

　⒉又查，原告與楊英雄7人訂立系爭契約時，並未約定土地須

供興建農舍使用，有系爭契約可佐（卷一第45至51頁），則

楊英雄等7人依契約內容，交付可耕作之系爭土地並移轉土

地所有權之登記，已完成契約之目的，並無不完全給付之

情。原告雖稱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之人，分別為楊英傑之

父楊連池，及楊英傑之配偶楊蔡來有【以埔鹽鄉東榮段166

土地（下稱166土地）為配合耕地，在767土地上興建農

舍】，可見楊家人均知悉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卻未告知而

屬可歸責等語。惟查，楊連池之系爭土地及楊蔡來有共有之

166土地，係因在楊英傑之767土地興建農舍，而取得楊英傑

之同意，有系爭使用執照及（69）彰鹽鄉建字第8871號使用

執照等申請文件在卷可佐（卷一第卷二第357至387頁），可

見楊英傑非申請興建農舍之人，亦非配合耕地即系爭土地及

166土地之所有權人，尚難認定其已知悉系爭土地受有套繪

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之情。又楊英雄等7人係於85年間因繼

承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7分之1（卷一第85至87

頁），係於系爭使用執照後取得土地所有權，參以系爭土地

之登記謄本於107年始記載受有套繪管制之限制（卷一第89

頁），自難認定楊英雄等7人於出售系爭土地時已知悉土地

受此限制，或有故意或過失不告知原告有關系爭土地之限

制，則原告主張楊英雄等7人為不完全不給付，及有故意或

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亦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給付7,955,010元

部分，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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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查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時，曾簽立不動產斡旋契約書（下稱系

爭斡旋書，卷一第367頁），依系爭斡旋契約書所載，原告

為委託人，受託人為友彰公司，並無東森公司記載在上，且

原告與友彰公司所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係約定

於結案後，友彰公司僅收取仲介服務費40萬元，其餘退還原

告，並由友彰公司於101年3月28日自其申辦之永豐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帳戶退還42萬元，有系爭協議書及存摺內頁等在卷

可參（卷二第223至225頁），原告主張其與東森公司成立居

間契約，尚不足採。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為「東森房屋土地

買賣契書」，惟該契約未經東森公司審閱用印，且未由東森

公司收取服務費已如前述，僅可認定友彰公司因加盟關係使

用印有東森公司名稱之契約，於土地交易時，仍以友彰公司

對外為受託人，是原告主張東森公司為本件土地交易之經紀

業及僱佣張子仁、邱菁柔等情，自不足採。又原告主張與張

子仁、邱菁柔為居間契約之履行輔助人等語，已有系爭斡旋

書可證，張子仁、邱菁柔雖否認，並抗辯邱菁柔與原告未談

妥服務費成數，並非本件房仲，及原告並未給付仲介費用等

語。經查，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

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

5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友彰公司於系爭斡旋書上，已約定

迄100年12月17日止，由友彰公司以2745萬元出面與系爭土

地之出賣人商談賣賣事宜，至於約定之報酬內容雖未記載成

數於斡旋書上，但依系爭契約其他約定事項第二點，約定：

乙（出賣人）丙（承租人）同意乙方按買賣價款先扣除仲介

服務費82萬元整等語，此費用經楊英主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

人稱可能仲介費是從買賣價金中直接付款等語（卷二第398

頁），則友彰公司於本件向原告與出賣人收取之仲介服務費

為82萬元，並自買賣價金中直接扣除，雙方不另給付予友彰

公司，則原告並非未給付服務費。參以系爭協議書係約定本

件交易結案後，甲方（友彰公司）只收取服務費40萬元，其

餘退還乙方（原告），有協議書可佐（卷二第223頁），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原告與友彰公司協議於居間契約完成後之退款，並不影響居

間契約之成立，亦無從因退款乙節而認原告未給付服務費，

此由友彰公司若未約定取得服務費，自無可能付出勞力、時

間促成原告購買系爭土地。至於邱菁柔於系爭斡旋書之經紀

營業員處簽名，依常情即可認定為本件承辦人，證人黃淑慧

證稱簽約時人很多，記不起來邱小姐是否在場等語，無從否

認邱菁柔非本件房仲人員，故應認張子仁、邱菁柔本件買賣

契約之居間服務之人。

　⒉又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4月

13日，始將「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列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有網頁查詢資料可佐

（卷二第221至223頁），則張子仁、邱菁柔次居間期間，因

原告未特別要求土地須供興建農舍用途，其等依土地登記謄

本記載及土地現況為出租他人種植等情報告原告，並未違反

契約義務，自無調查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之必要。原告主張

張子仁、邱菁柔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履行契約而屬

可歸責，或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尚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蔡佩諭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有彰化縣地政士

公會網頁資料可證（卷一第43頁），堪予採信。又蔡佩諭受

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系爭契約

並無特別約定土地供興建農舍之用已如前述，自無須查詢系

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情形，且依同為地政士之證人黃淑慧證

稱：代書的附表並沒有記載（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

農舍之農用業用地）；早期沒有針對有套繪情形來申請，這

幾年因有套繪管制的爭議，約102年後，代書就會特別再去

申請等語（卷二第96至97頁），足見其他從事地政士工作之

人於101年間遇有農地買賣時，依其專業及經驗，並無特別

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之情況，且證人黃淑慧亦未證稱原

告有要求蔡佩諭須為此部分查詢（卷二第96頁），原告主張

蔡佩諭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或有違反委任事務，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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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負賠償責任等語，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

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㈠楊英雄

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

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

條，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

定之規定，擇一請求㈡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

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

項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㈢蔡佩諭給付原告7,95

5,010元及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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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訴字第214號
原      告  蔡宏仁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代理人    謝欣羽律師
被      告  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高明  
訴訟代理人  賴文仁  
被      告  楊英雄  
            楊英主  
            楊金英  
            楊英仁  
            楊英賢  
            楊崇堅  
            楊蔡來有




            楊家姍  


            楊桂華  


            楊桂文  
            楊桂林  




            楊桂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複代理人    高運晅律師
被      告  張子仁  


            邱菁柔  
            蔡佩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原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透過被告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民族加盟店店長被告張子仁、不動產營業員被告邱菁柔，仲介購買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委託地政士被告蔡佩諭協助處理系爭土地之交易事宜。原告於101年1月4日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楊英雄、楊英主、楊金英、楊英仁、楊英賢、楊崇堅及楊英傑等人（下稱楊英雄等7人）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依約給付全部價金2745萬元，並於同年3月20日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記完畢。嗣原告為興建農舍，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套繪管制遭否准，原告始知土地有無法興建農舍之限制。
　㈠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使用類別為農牧用地，屬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之農地，應具有作為興建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使用之通常效用。惟系爭土地重測前為花壇鄉花壇段中庄小段258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258土地），已於70年間作為坐落在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67土地）上之農舍（下稱系爭農舍，該農舍之使用執照為（70）彰鹽建字第9016號，下稱系爭使用執照）之配合耕地，不得再興建農舍，係欠缺農地之通常效用，及減少應有價值而有瑕疵。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之一，系爭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係減少價及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及屬交易上重要事項，無論系爭契約有無約定土地可興建農舍，及原告有無詢問或自行查詢，被告皆負有告知義務。且本件土地交易前，楊英傑為系爭土地及767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之一，足見楊英雄等7人於簽約時，故意不告知系爭土地有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之瑕疵，系爭土地不得興建農舍使用，亦屬不完全給付，楊英雄等7人對此具有故意或過失而有可歸責原因。楊英傑於108年2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蔡來有、楊家姍、楊桂華、楊桂文、楊桂林、楊桂如等人（下稱楊蔡來有等6人）基於繼承楊英傑對原告之債務，亦應負責。原告因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受有損害，經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為認定系爭土地因不得興建農舍，減損價值7,955,010元。爰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並為聲明一：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之一，系爭土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係屬減少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不動產仲介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佣金，應本於專業善盡其調查義務。原告向店長張子仁及不動產營業員邱菁柔告知其欲購買農地，張子仁、邱菁柔即應調查系爭土地是否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然系爭土地既欠缺其應有價值或通常效用，實難認係符合當事人訂約之本意及期待，堪認張子仁、邱菁柔未盡調查義務，明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其等為店長與營業員關係，為相輔相成之房仲關係，因未盡調查義務，致原告買受具重大瑕疵之系爭土地，受有7,955,01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之規定，擇一請求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告7,955,010元之損害。又東森公司係經紀業，張子仁、邱菁柔依一般社會通念即為東森公司之房仲業務員，為東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因張子仁、邱菁柔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原告受有7,955,010元之損害，東森公司應與張子仁、邱菁柔負連帶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請求，並為聲明二：東森公司與張子仁、邱菁柔應連帶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受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從事業務之執行時，對於原告自有保護、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惟蔡佩諭並未依農地買賣交易習慣申請「無套繪證明」，又「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乃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故蔡佩諭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並為聲明三：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賠償7,955,010元。
  ㈣又被告就上開㈠㈡㈢所負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並為聲明四：聲明一至三項聲明金額，如其中一被告已履行給付，於其給付範圍內，他被告免給付之義務，及聲明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下各稱公司名稱及姓名）
　㈠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等權能完整，具有農地之通常效用，土地受套繪而不能興建農舍，並非系爭土地之物之瑕疵。原告要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慈善會所，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縱系爭受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與土地之通常效用及交易上重要事項無關，不具有減少通常效用之瑕疵。
　⒉地政機關於105年間始將土地套繪之事登記在謄本上，107年時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才註記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等語，可見本件交易時，楊英雄等7人尚無法得知有受套繪管制乙事。
　⒊原告以楊英傑之地址與767土地之所有權人之地址相同，推論被告知悉套繪管制而隱瞞，純屬臆測。系爭土地之前所有權人楊蓮池與楊英傑為父子關係，楊蓮池於767土地興建農舍而取得系爭使用執照時，管理家中財務，無須得到楊英傑同意。楊英雄等7人亦未共有767土地，並不知系爭土地受到套繪管制乙事。
　⒋本件買賣土地本文及特約事項，均無約定得以興建農舍，亦無要求仲介或代書確認可興建農舍，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11月25日修正時新增「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被告並無法律上或契約上之告知義務，亦未隱瞞未告知。
　⒌本件套繪管制發生於00年間，契約成立於101年間，縱有瑕疵，亦屬事前瑕疵，無民法第227條規定適用。買賣契約未約明該土地得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亦非土地交易之附隨義務，楊英雄等7人已點交土地完成出賣人義務。　
　⒍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其請求之數額過高且無據。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發行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東森公司：原告所稱民族加盟店即友彰不動產仲介經介有限公司（下稱友彰公司），惟東森公司與友彰公司於加盟契約訂明為獨立之權利義主體，各自申請許可、辦理登記並加入公會，友彰公司僅利用東森公司之商標及營運方式，為加盟店，非屬同一經紀業。友彰公司應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加註加盟店字樣，並於廣告中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更須註明其經紀業名稱，原告委託友彰公司仲介承購系爭土地時，應能清分辨兩公司不同處。又東森公司就張子仁、邱菁柔如何仲介履行土地買賣契約之過程，無從決定、監督及考核，張子仁、邱菁柔未受東森公司選任使用、為東森公司服勞務而受東森公司之監督，東森公司與張子仁、邱菁柔間並不存在僱傭關係，自無須與友彰公司負擔相同法律責任，亦無須與張子仁、邱菁柔負擔連帶責任。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張子仁、邱菁柔、蔡佩諭部分：
　⒈因原告拒絕談及仲介費用比例，與邱菁柔不歡而散，未成立居間契約。邱菁柔亦未參與本件買賣及仲介事宜，更無收取佣金乙事，何需就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蔡佩諭係在買賣雙方談妥買賣條件後，依系爭契約第5條，受委任事項處理「產權之移轉登記、他項權利設定及塗銷登記」，就土地有無及可否解除套繪管制，是否得興建農舍等，均非委任契約之內容。原告另有委任代書到場協助，亦未曾要求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事宜，其自無故意、過失之侵權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並無「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之規定，自難謂張子仁、邱菁柔應加以調查、說明該事項。張子仁、邱菁柔非契約當事人，自無民法227條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適用。
　⒋系爭土地確實供農作使用，尚無欠缺通常效用，雖未經解除套繪管制，然興建農舍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且原告亦未約定土地須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自非契約預定之效用，不具物之瑕疵，原告本件求償，顯無理由。
　⒌原告於101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應從速檢查土地有無任何瑕疵，至107年8月27日列印土地登記謄本，已知悉土地提供興建農舍，卻未通知賣方或其等3人，直至逾1年後突然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356條之規定，應視為承認受領之物，自無可請求損害賠償。
　⒍張子仁及蔡佩諭於101年查看土地登記謄本時，無法知悉系爭土地提供興建農舍。縱認2人有查證義務，因埔鹽鄉公所未依法送請地政機關註記，2人查證謄本，自無過失。若認其等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未曾要求查察土地是否興建農舍，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負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連帶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⒈查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為作為農業使用之耕地，可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查原告向楊英雄等6人及楊英傑購買系爭土地權利全部，該土地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有系爭契約及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一第45至53、75頁），則原告購買之系爭土地，已逾興建農舍之最小農業用地面積0.25公傾，自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規定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申請建築執照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至於原告未將農舍作為放置農具或短暫休息之用途，則屬違反農舍使用目的之行政管理問題）。惟因系爭土地於70年間為767土地上農舍之配合耕地，受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對土地之價值自有影響，且原告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經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遭駁回確定，有系爭使用執照申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號歷次卷宗等在卷可參（卷二第125至157頁，及行政法院卷宗另放），足見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係未具通常效用及價值減少而有瑕疵，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惟系爭契約成立於101年1月4日，原告於同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則自出賣人點交土地及原告取得土地所有權後，自得為興建農舍之事向彰化縣縣政府、彰化縣花壇鄉公所申請確認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情況，惟遲於108年10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自土地交付時起經過5年除斥期間而未行使，其減少價金請求權依民法第365條之規定即消滅，自不得再向出賣人為此請求。
　⒉又查，原告與楊英雄7人訂立系爭契約時，並未約定土地須供興建農舍使用，有系爭契約可佐（卷一第45至51頁），則楊英雄等7人依契約內容，交付可耕作之系爭土地並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已完成契約之目的，並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原告雖稱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之人，分別為楊英傑之父楊連池，及楊英傑之配偶楊蔡來有【以埔鹽鄉東榮段166土地（下稱166土地）為配合耕地，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可見楊家人均知悉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卻未告知而屬可歸責等語。惟查，楊連池之系爭土地及楊蔡來有共有之166土地，係因在楊英傑之767土地興建農舍，而取得楊英傑之同意，有系爭使用執照及（69）彰鹽鄉建字第8871號使用執照等申請文件在卷可佐（卷一第卷二第357至387頁），可見楊英傑非申請興建農舍之人，亦非配合耕地即系爭土地及166土地之所有權人，尚難認定其已知悉系爭土地受有套繪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之情。又楊英雄等7人係於85年間因繼承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7分之1（卷一第85至87頁），係於系爭使用執照後取得土地所有權，參以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於107年始記載受有套繪管制之限制（卷一第89頁），自難認定楊英雄等7人於出售系爭土地時已知悉土地受此限制，或有故意或過失不告知原告有關系爭土地之限制，則原告主張楊英雄等7人為不完全不給付，及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亦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⒈查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時，曾簽立不動產斡旋契約書（下稱系爭斡旋書，卷一第367頁），依系爭斡旋契約書所載，原告為委託人，受託人為友彰公司，並無東森公司記載在上，且原告與友彰公司所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係約定於結案後，友彰公司僅收取仲介服務費40萬元，其餘退還原告，並由友彰公司於101年3月28日自其申辦之永豐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帳戶退還42萬元，有系爭協議書及存摺內頁等在卷可參（卷二第223至225頁），原告主張其與東森公司成立居間契約，尚不足採。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為「東森房屋土地買賣契書」，惟該契約未經東森公司審閱用印，且未由東森公司收取服務費已如前述，僅可認定友彰公司因加盟關係使用印有東森公司名稱之契約，於土地交易時，仍以友彰公司對外為受託人，是原告主張東森公司為本件土地交易之經紀業及僱佣張子仁、邱菁柔等情，自不足採。又原告主張與張子仁、邱菁柔為居間契約之履行輔助人等語，已有系爭斡旋書可證，張子仁、邱菁柔雖否認，並抗辯邱菁柔與原告未談妥服務費成數，並非本件房仲，及原告並未給付仲介費用等語。經查，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友彰公司於系爭斡旋書上，已約定迄100年12月17日止，由友彰公司以2745萬元出面與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商談賣賣事宜，至於約定之報酬內容雖未記載成數於斡旋書上，但依系爭契約其他約定事項第二點，約定：乙（出賣人）丙（承租人）同意乙方按買賣價款先扣除仲介服務費82萬元整等語，此費用經楊英主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稱可能仲介費是從買賣價金中直接付款等語（卷二第398頁），則友彰公司於本件向原告與出賣人收取之仲介服務費為82萬元，並自買賣價金中直接扣除，雙方不另給付予友彰公司，則原告並非未給付服務費。參以系爭協議書係約定本件交易結案後，甲方（友彰公司）只收取服務費40萬元，其餘退還乙方（原告），有協議書可佐（卷二第223頁），則原告與友彰公司協議於居間契約完成後之退款，並不影響居間契約之成立，亦無從因退款乙節而認原告未給付服務費，此由友彰公司若未約定取得服務費，自無可能付出勞力、時間促成原告購買系爭土地。至於邱菁柔於系爭斡旋書之經紀營業員處簽名，依常情即可認定為本件承辦人，證人黃淑慧證稱簽約時人很多，記不起來邱小姐是否在場等語，無從否認邱菁柔非本件房仲人員，故應認張子仁、邱菁柔本件買賣契約之居間服務之人。
　⒉又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4月13日，始將「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列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有網頁查詢資料可佐（卷二第221至223頁），則張子仁、邱菁柔次居間期間，因原告未特別要求土地須供興建農舍用途，其等依土地登記謄本記載及土地現況為出租他人種植等情報告原告，並未違反契約義務，自無調查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之必要。原告主張張子仁、邱菁柔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履行契約而屬可歸責，或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尚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蔡佩諭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有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網頁資料可證（卷一第43頁），堪予採信。又蔡佩諭受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系爭契約並無特別約定土地供興建農舍之用已如前述，自無須查詢系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情形，且依同為地政士之證人黃淑慧證稱：代書的附表並沒有記載（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農舍之農用業用地）；早期沒有針對有套繪情形來申請，這幾年因有套繪管制的爭議，約102年後，代書就會特別再去申請等語（卷二第96至97頁），足見其他從事地政士工作之人於101年間遇有農地買賣時，依其專業及經驗，並無特別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之情況，且證人黃淑慧亦未證稱原告有要求蔡佩諭須為此部分查詢（卷二第96頁），原告主張蔡佩諭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或有違反委任事務，應對原告負賠償責任等語，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㈠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之規定，擇一請求㈡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㈢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訴字第214號
原      告  蔡宏仁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代理人    謝欣羽律師
被      告  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高明  
訴訟代理人  賴文仁  
被      告  楊英雄  
            楊英主  
            楊金英  
            楊英仁  
            楊英賢  
            楊崇堅  
            楊蔡來有


            楊家姍  

            楊桂華  

            楊桂文  
            楊桂林  


            楊桂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複代理人    高運晅律師
被      告  張子仁  

            邱菁柔  
            蔡佩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原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透過被告東森房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民族加盟店店長被告張子仁、
    不動產營業員被告邱菁柔，仲介購買彰化縣○○鄉○○○段000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委託地政士被告蔡佩諭協助處
    理系爭土地之交易事宜。原告於101年1月4日與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被告楊英雄、楊英主、楊金英、楊英仁、楊英賢、楊
    崇堅及楊英傑等人（下稱楊英雄等7人）簽立土地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依約給付全部價金2745萬元，並
    於同年3月20日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記完畢。嗣原告為興建
    農舍，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套繪管制遭否准，原告
    始知土地有無法興建農舍之限制。
　㈠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使用類別為農牧用地，屬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之農地，應具有作為興建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使用之通常效用。惟系爭土地重測前為花壇鄉花壇段中庄小段258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258土地），已於70年間作為坐落在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67土地）上之農舍（下稱系爭農舍，該農舍之使用執照為（70）彰鹽建字第9016號，下稱系爭使用執照）之配合耕地，不得再興建農舍，係欠缺農地之通常效用，及減少應有價值而有瑕疵。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之一，系爭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係減少價及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及屬交易上重要事項，無論系爭契約有無約定土地可興建農舍，及原告有無詢問或自行查詢，被告皆負有告知義務。且本件土地交易前，楊英傑為系爭土地及767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之一，足見楊英雄等7人於簽約時，故意不告知系爭土地有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之瑕疵，系爭土地不得興建農舍使用，亦屬不完全給付，楊英雄等7人對此具有故意或過失而有可歸責原因。楊英傑於108年2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蔡來有、楊家姍、楊桂華、楊桂文、楊桂林、楊桂如等人（下稱楊蔡來有等6人）基於繼承楊英傑對原告之債務，亦應負責。原告因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受有損害，經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為認定系爭土地因不得興建農舍，減損價值7,955,010元。爰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並為聲明一：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
    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
    載事項之一，系爭土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係屬
    減少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不動產
    仲介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佣金，應本於專業善盡其調查義務。
    原告向店長張子仁及不動產營業員邱菁柔告知其欲購買農地
    ，張子仁、邱菁柔即應調查系爭土地是否因受套繪管制而無
    法興建農舍，然系爭土地既欠缺其應有價值或通常效用，實
    難認係符合當事人訂約之本意及期待，堪認張子仁、邱菁柔
    未盡調查義務，明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其
    等為店長與營業員關係，為相輔相成之房仲關係，因未盡調
    查義務，致原告買受具重大瑕疵之系爭土地，受有7,955,01
    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
    ，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
    之規定，擇一請求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告7,955,010
    元之損害。又東森公司係經紀業，張子仁、邱菁柔依一般社
    會通念即為東森公司之房仲業務員，為東森公司之履行輔助
    人，因張子仁、邱菁柔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原告受有7,955,
    010元之損害，東森公司應與張子仁、邱菁柔負連帶賠償責
    任。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
    法第226條之規定請求，並為聲明二：東森公司與張子仁、
    邱菁柔應連帶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
    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㈢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受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從事業務之執行時，對於原告自有保護、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惟蔡佩諭並未依農地買賣交易習慣申請「無套繪證明」，又「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乃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故蔡佩諭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並為聲明三：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賠償7,955,010元。
  ㈣又被告就上開㈠㈡㈢所負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並為聲明四
    ：聲明一至三項聲明金額，如其中一被告已履行給付，於其
    給付範圍內，他被告免給付之義務，及聲明五：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下各稱公司名稱及姓名）
　㈠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等權能完整，具有農地之通常效用，土地受
    套繪而不能興建農舍，並非系爭土地之物之瑕疵。原告要在
    系爭土地上興建慈善會所，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縱系爭受
    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與土地之通常效用及交易上重要
    事項無關，不具有減少通常效用之瑕疵。
　⒉地政機關於105年間始將土地套繪之事登記在謄本上，107年
    時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才註記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
    等語，可見本件交易時，楊英雄等7人尚無法得知有受套繪
    管制乙事。
　⒊原告以楊英傑之地址與767土地之所有權人之地址相同，推論
    被告知悉套繪管制而隱瞞，純屬臆測。系爭土地之前所有權
    人楊蓮池與楊英傑為父子關係，楊蓮池於767土地興建農舍
    而取得系爭使用執照時，管理家中財務，無須得到楊英傑同
    意。楊英雄等7人亦未共有767土地，並不知系爭土地受到套
    繪管制乙事。
　⒋本件買賣土地本文及特約事項，均無約定得以興建農舍，亦
    無要求仲介或代書確認可興建農舍，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11月25日修正時新增「是否不
    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被告並無法律
    上或契約上之告知義務，亦未隱瞞未告知。
　⒌本件套繪管制發生於00年間，契約成立於101年間，縱有瑕疵
    ，亦屬事前瑕疵，無民法第227條規定適用。買賣契約未約
    明該土地得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亦非土地交易之附隨
    義務，楊英雄等7人已點交土地完成出賣人義務。　
　⒍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其請求之數額過高且無據。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
    發行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㈡東森公司：原告所稱民族加盟店即友彰不動產仲介經介有限
    公司（下稱友彰公司），惟東森公司與友彰公司於加盟契約
    訂明為獨立之權利義主體，各自申請許可、辦理登記並加入
    公會，友彰公司僅利用東森公司之商標及營運方式，為加盟
    店，非屬同一經紀業。友彰公司應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明
    顯處加註加盟店字樣，並於廣告中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
    樣，更須註明其經紀業名稱，原告委託友彰公司仲介承購系
    爭土地時，應能清分辨兩公司不同處。又東森公司就張子仁
    、邱菁柔如何仲介履行土地買賣契約之過程，無從決定、監
    督及考核，張子仁、邱菁柔未受東森公司選任使用、為東森
    公司服勞務而受東森公司之監督，東森公司與張子仁、邱菁
    柔間並不存在僱傭關係，自無須與友彰公司負擔相同法律責
    任，亦無須與張子仁、邱菁柔負擔連帶責任。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㈢張子仁、邱菁柔、蔡佩諭部分：
　⒈因原告拒絕談及仲介費用比例，與邱菁柔不歡而散，未成立
    居間契約。邱菁柔亦未參與本件買賣及仲介事宜，更無收取
    佣金乙事，何需就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蔡佩諭係在買賣雙方談妥買賣條件後，依系爭契約第5條，受
    委任事項處理「產權之移轉登記、他項權利設定及塗銷登記
    」，就土地有無及可否解除套繪管制，是否得興建農舍等，
    均非委任契約之內容。原告另有委任代書到場協助，亦未曾
    要求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事宜，其自無故意、過失之侵權行
    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系爭契約成立時
    ，並無「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之規定，自難謂張子仁、邱菁柔應加以調查、說明該事項。
    張子仁、邱菁柔非契約當事人，自無民法227條債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責任適用。
　⒋系爭土地確實供農作使用，尚無欠缺通常效用，雖未經解除
    套繪管制，然興建農舍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且原告亦未約
    定土地須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自非契約預定之效用，
    不具物之瑕疵，原告本件求償，顯無理由。
　⒌原告於101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應從速檢查土地
    有無任何瑕疵，至107年8月27日列印土地登記謄本，已知悉
    土地提供興建農舍，卻未通知賣方或其等3人，直至逾1年後
    突然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356條之規定，應視為承認受
    領之物，自無可請求損害賠償。
　⒍張子仁及蔡佩諭於101年查看土地登記謄本時，無法知悉系爭
    土地提供興建農舍。縱認2人有查證義務，因埔鹽鄉公所未
    依法送請地政機關註記，2人查證謄本，自無過失。若認其
    等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未曾要求查察土地是否興建農
    舍，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負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連帶給付7,955,010元
    部分，並無理由：
　⒈查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為作為農業使用之耕
    地，可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
    設施或農舍等使用。查原告向楊英雄等6人及楊英傑購買系
    爭土地權利全部，該土地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有系爭契
    約及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一第45至53、75頁），則原
    告購買之系爭土地，已逾興建農舍之最小農業用地面積0.25
    公傾，自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規定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申請建築執照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至於原告未將農
    舍作為放置農具或短暫休息之用途，則屬違反農舍使用目的
    之行政管理問題）。惟因系爭土地於70年間為767土地上農
    舍之配合耕地，受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對土地之價值
    自有影響，且原告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系爭土地之
    套繪管制，經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遭駁回確定，有系爭使用
    執照申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號歷次卷宗等在
    卷可參（卷二第125至157頁，及行政法院卷宗另放），足見
    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係未具通常效用及價
    值減少而有瑕疵，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向出賣
    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惟系爭契約成立於101年1月4日，原
    告於同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則自出賣人點交土
    地及原告取得土地所有權後，自得為興建農舍之事向彰化縣
    縣政府、彰化縣花壇鄉公所申請確認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情
    況，惟遲於108年10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出賣人請求減
    少價金，自土地交付時起經過5年除斥期間而未行使，其減
    少價金請求權依民法第365條之規定即消滅，自不得再向出
    賣人為此請求。
　⒉又查，原告與楊英雄7人訂立系爭契約時，並未約定土地須供
    興建農舍使用，有系爭契約可佐（卷一第45至51頁），則楊
    英雄等7人依契約內容，交付可耕作之系爭土地並移轉土地
    所有權之登記，已完成契約之目的，並無不完全給付之情。
    原告雖稱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之人，分別為楊英傑之父楊
    連池，及楊英傑之配偶楊蔡來有【以埔鹽鄉東榮段166土地
    （下稱166土地）為配合耕地，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可
    見楊家人均知悉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卻未告知而屬可歸責
    等語。惟查，楊連池之系爭土地及楊蔡來有共有之166土地
    ，係因在楊英傑之767土地興建農舍，而取得楊英傑之同意
    ，有系爭使用執照及（69）彰鹽鄉建字第8871號使用執照等
    申請文件在卷可佐（卷一第卷二第357至387頁），可見楊英
    傑非申請興建農舍之人，亦非配合耕地即系爭土地及166土
    地之所有權人，尚難認定其已知悉系爭土地受有套繪管制而
    不得興建農舍之情。又楊英雄等7人係於85年間因繼承原因
    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7分之1（卷一第85至87頁），係
    於系爭使用執照後取得土地所有權，參以系爭土地之登記謄
    本於107年始記載受有套繪管制之限制（卷一第89頁），自
    難認定楊英雄等7人於出售系爭土地時已知悉土地受此限制
    ，或有故意或過失不告知原告有關系爭土地之限制，則原告
    主張楊英雄等7人為不完全不給付，及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
    行為等語，亦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給付7,955,010元部
    分，並無理由：　
　⒈查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時，曾簽立不動產斡旋契約書（下稱系
    爭斡旋書，卷一第367頁），依系爭斡旋契約書所載，原告
    為委託人，受託人為友彰公司，並無東森公司記載在上，且
    原告與友彰公司所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係約定
    於結案後，友彰公司僅收取仲介服務費40萬元，其餘退還原
    告，並由友彰公司於101年3月28日自其申辦之永豐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帳戶退還42萬元，有系爭協議書及存摺內頁等在卷
    可參（卷二第223至225頁），原告主張其與東森公司成立居
    間契約，尚不足採。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為「東森房屋土地
    買賣契書」，惟該契約未經東森公司審閱用印，且未由東森
    公司收取服務費已如前述，僅可認定友彰公司因加盟關係使
    用印有東森公司名稱之契約，於土地交易時，仍以友彰公司
    對外為受託人，是原告主張東森公司為本件土地交易之經紀
    業及僱佣張子仁、邱菁柔等情，自不足採。又原告主張與張
    子仁、邱菁柔為居間契約之履行輔助人等語，已有系爭斡旋
    書可證，張子仁、邱菁柔雖否認，並抗辯邱菁柔與原告未談
    妥服務費成數，並非本件房仲，及原告並未給付仲介費用等
    語。經查，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
    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
    5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友彰公司於系爭斡旋書上，已約定
    迄100年12月17日止，由友彰公司以2745萬元出面與系爭土
    地之出賣人商談賣賣事宜，至於約定之報酬內容雖未記載成
    數於斡旋書上，但依系爭契約其他約定事項第二點，約定：
    乙（出賣人）丙（承租人）同意乙方按買賣價款先扣除仲介
    服務費82萬元整等語，此費用經楊英主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
    人稱可能仲介費是從買賣價金中直接付款等語（卷二第398
    頁），則友彰公司於本件向原告與出賣人收取之仲介服務費
    為82萬元，並自買賣價金中直接扣除，雙方不另給付予友彰
    公司，則原告並非未給付服務費。參以系爭協議書係約定本
    件交易結案後，甲方（友彰公司）只收取服務費40萬元，其
    餘退還乙方（原告），有協議書可佐（卷二第223頁），則
    原告與友彰公司協議於居間契約完成後之退款，並不影響居
    間契約之成立，亦無從因退款乙節而認原告未給付服務費，
    此由友彰公司若未約定取得服務費，自無可能付出勞力、時
    間促成原告購買系爭土地。至於邱菁柔於系爭斡旋書之經紀
    營業員處簽名，依常情即可認定為本件承辦人，證人黃淑慧
    證稱簽約時人很多，記不起來邱小姐是否在場等語，無從否
    認邱菁柔非本件房仲人員，故應認張子仁、邱菁柔本件買賣
    契約之居間服務之人。
　⒉又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4月1
    3日，始將「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列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有網頁查詢資料可佐（
    卷二第221至223頁），則張子仁、邱菁柔次居間期間，因原
    告未特別要求土地須供興建農舍用途，其等依土地登記謄本
    記載及土地現況為出租他人種植等情報告原告，並未違反契
    約義務，自無調查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之必要。原告主張張
    子仁、邱菁柔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履行契約而屬可
    歸責，或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尚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蔡佩諭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有彰化縣地政士
    公會網頁資料可證（卷一第43頁），堪予採信。又蔡佩諭受
    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系爭契約
    並無特別約定土地供興建農舍之用已如前述，自無須查詢系
    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情形，且依同為地政士之證人黃淑慧證
    稱：代書的附表並沒有記載（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
    農舍之農用業用地）；早期沒有針對有套繪情形來申請，這
    幾年因有套繪管制的爭議，約102年後，代書就會特別再去
    申請等語（卷二第96至97頁），足見其他從事地政士工作之
    人於101年間遇有農地買賣時，依其專業及經驗，並無特別
    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之情況，且證人黃淑慧亦未證稱原
    告有要求蔡佩諭須為此部分查詢（卷二第96頁），原告主張
    蔡佩諭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或有違反委任事務，應對
    原告負賠償責任等語，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
    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㈠楊英雄
    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
    ，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
    ，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
    之規定，擇一請求㈡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
    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
    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㈢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
    0元及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訴字第214號
原      告  蔡宏仁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代理人    謝欣羽律師
被      告  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高明  
訴訟代理人  賴文仁  
被      告  楊英雄  
            楊英主  
            楊金英  
            楊英仁  
            楊英賢  
            楊崇堅  
            楊蔡來有


            楊家姍  

            楊桂華  

            楊桂文  
            楊桂林  


            楊桂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複代理人    高運晅律師
被      告  張子仁  

            邱菁柔  
            蔡佩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原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透過被告東森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民族加盟店店長被告張子仁、不動產營業員被告邱菁柔，仲介購買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委託地政士被告蔡佩諭協助處理系爭土地之交易事宜。原告於101年1月4日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楊英雄、楊英主、楊金英、楊英仁、楊英賢、楊崇堅及楊英傑等人（下稱楊英雄等7人）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依約給付全部價金2745萬元，並於同年3月20日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記完畢。嗣原告為興建農舍，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套繪管制遭否准，原告始知土地有無法興建農舍之限制。
　㈠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使用類別為農牧用地，屬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之農地，應具有作為興建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使用之通常效用。惟系爭土地重測前為花壇鄉花壇段中庄小段258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258土地），已於70年間作為坐落在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67土地）上之農舍（下稱系爭農舍，該農舍之使用執照為（70）彰鹽建字第9016號，下稱系爭使用執照）之配合耕地，不得再興建農舍，係欠缺農地之通常效用，及減少應有價值而有瑕疵。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之一，系爭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係減少價及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及屬交易上重要事項，無論系爭契約有無約定土地可興建農舍，及原告有無詢問或自行查詢，被告皆負有告知義務。且本件土地交易前，楊英傑為系爭土地及767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之一，足見楊英雄等7人於簽約時，故意不告知系爭土地有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之瑕疵，系爭土地不得興建農舍使用，亦屬不完全給付，楊英雄等7人對此具有故意或過失而有可歸責原因。楊英傑於108年2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蔡來有、楊家姍、楊桂華、楊桂文、楊桂林、楊桂如等人（下稱楊蔡來有等6人）基於繼承楊英傑對原告之債務，亦應負責。原告因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與建農舍，受有損害，經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為認定系爭土地因不得興建農舍，減損價值7,955,010元。爰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並為聲明一：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又「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為內政部制訂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之一，系爭土地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係屬減少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瑕疵，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不動產仲介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佣金，應本於專業善盡其調查義務。原告向店長張子仁及不動產營業員邱菁柔告知其欲購買農地，張子仁、邱菁柔即應調查系爭土地是否因受套繪管制而無法興建農舍，然系爭土地既欠缺其應有價值或通常效用，實難認係符合當事人訂約之本意及期待，堪認張子仁、邱菁柔未盡調查義務，明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其等為店長與營業員關係，為相輔相成之房仲關係，因未盡調查義務，致原告買受具重大瑕疵之系爭土地，受有7,955,01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之規定，擇一請求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告7,955,010元之損害。又東森公司係經紀業，張子仁、邱菁柔依一般社會通念即為東森公司之房仲業務員，為東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因張子仁、邱菁柔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原告受有7,955,010元之損害，東森公司應與張子仁、邱菁柔負連帶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請求，並為聲明二：東森公司與張子仁、邱菁柔應連帶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受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從事業務之執行時，對於原告自有保護、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惟蔡佩諭並未依農地買賣交易習慣申請「無套繪證明」，又「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乃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故蔡佩諭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並為聲明三：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賠償7,955,010元。
  ㈣又被告就上開㈠㈡㈢所負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並為聲明四：聲明一至三項聲明金額，如其中一被告已履行給付，於其給付範圍內，他被告免給付之義務，及聲明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部分（下各稱公司名稱及姓名）
　㈠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等權能完整，具有農地之通常效用，土地受套繪而不能興建農舍，並非系爭土地之物之瑕疵。原告要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慈善會所，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縱系爭受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與土地之通常效用及交易上重要事項無關，不具有減少通常效用之瑕疵。
　⒉地政機關於105年間始將土地套繪之事登記在謄本上，107年時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才註記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等語，可見本件交易時，楊英雄等7人尚無法得知有受套繪管制乙事。
　⒊原告以楊英傑之地址與767土地之所有權人之地址相同，推論被告知悉套繪管制而隱瞞，純屬臆測。系爭土地之前所有權人楊蓮池與楊英傑為父子關係，楊蓮池於767土地興建農舍而取得系爭使用執照時，管理家中財務，無須得到楊英傑同意。楊英雄等7人亦未共有767土地，並不知系爭土地受到套繪管制乙事。
　⒋本件買賣土地本文及特約事項，均無約定得以興建農舍，亦無要求仲介或代書確認可興建農舍，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11月25日修正時新增「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被告並無法律上或契約上之告知義務，亦未隱瞞未告知。
　⒌本件套繪管制發生於00年間，契約成立於101年間，縱有瑕疵，亦屬事前瑕疵，無民法第227條規定適用。買賣契約未約明該土地得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亦非土地交易之附隨義務，楊英雄等7人已點交土地完成出賣人義務。　
　⒍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其請求之數額過高且無據。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發行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東森公司：原告所稱民族加盟店即友彰不動產仲介經介有限公司（下稱友彰公司），惟東森公司與友彰公司於加盟契約訂明為獨立之權利義主體，各自申請許可、辦理登記並加入公會，友彰公司僅利用東森公司之商標及營運方式，為加盟店，非屬同一經紀業。友彰公司應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加註加盟店字樣，並於廣告中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更須註明其經紀業名稱，原告委託友彰公司仲介承購系爭土地時，應能清分辨兩公司不同處。又東森公司就張子仁、邱菁柔如何仲介履行土地買賣契約之過程，無從決定、監督及考核，張子仁、邱菁柔未受東森公司選任使用、為東森公司服勞務而受東森公司之監督，東森公司與張子仁、邱菁柔間並不存在僱傭關係，自無須與友彰公司負擔相同法律責任，亦無須與張子仁、邱菁柔負擔連帶責任。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張子仁、邱菁柔、蔡佩諭部分：
　⒈因原告拒絕談及仲介費用比例，與邱菁柔不歡而散，未成立居間契約。邱菁柔亦未參與本件買賣及仲介事宜，更無收取佣金乙事，何需就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蔡佩諭係在買賣雙方談妥買賣條件後，依系爭契約第5條，受委任事項處理「產權之移轉登記、他項權利設定及塗銷登記」，就土地有無及可否解除套繪管制，是否得興建農舍等，均非委任契約之內容。原告另有委任代書到場協助，亦未曾要求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事宜，其自無故意、過失之侵權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並無「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之規定，自難謂張子仁、邱菁柔應加以調查、說明該事項。張子仁、邱菁柔非契約當事人，自無民法227條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適用。
　⒋系爭土地確實供農作使用，尚無欠缺通常效用，雖未經解除套繪管制，然興建農舍已逾農地之通常效用，且原告亦未約定土地須供興建農舍使用，興建農舍自非契約預定之效用，不具物之瑕疵，原告本件求償，顯無理由。
　⒌原告於101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應從速檢查土地有無任何瑕疵，至107年8月27日列印土地登記謄本，已知悉土地提供興建農舍，卻未通知賣方或其等3人，直至逾1年後突然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356條之規定，應視為承認受領之物，自無可請求損害賠償。
　⒍張子仁及蔡佩諭於101年查看土地登記謄本時，無法知悉系爭土地提供興建農舍。縱認2人有查證義務，因埔鹽鄉公所未依法送請地政機關註記，2人查證謄本，自無過失。若認其等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未曾要求查察土地是否興建農舍，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負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連帶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⒈查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為作為農業使用之耕地，可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查原告向楊英雄等6人及楊英傑購買系爭土地權利全部，該土地面積為9690.3平方公尺，有系爭契約及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一第45至53、75頁），則原告購買之系爭土地，已逾興建農舍之最小農業用地面積0.25公傾，自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規定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申請建築執照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至於原告未將農舍作為放置農具或短暫休息之用途，則屬違反農舍使用目的之行政管理問題）。惟因系爭土地於70年間為767土地上農舍之配合耕地，受套繪管制而不能興建農舍，對土地之價值自有影響，且原告向彰化縣埔鹽鄉公所申請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經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遭駁回確定，有系爭使用執照申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號歷次卷宗等在卷可參（卷二第125至157頁，及行政法院卷宗另放），足見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係未具通常效用及價值減少而有瑕疵，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惟系爭契約成立於101年1月4日，原告於同年3月20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則自出賣人點交土地及原告取得土地所有權後，自得為興建農舍之事向彰化縣縣政府、彰化縣花壇鄉公所申請確認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情況，惟遲於108年10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自土地交付時起經過5年除斥期間而未行使，其減少價金請求權依民法第365條之規定即消滅，自不得再向出賣人為此請求。
　⒉又查，原告與楊英雄7人訂立系爭契約時，並未約定土地須供興建農舍使用，有系爭契約可佐（卷一第45至51頁），則楊英雄等7人依契約內容，交付可耕作之系爭土地並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已完成契約之目的，並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原告雖稱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之人，分別為楊英傑之父楊連池，及楊英傑之配偶楊蔡來有【以埔鹽鄉東榮段166土地（下稱166土地）為配合耕地，在767土地上興建農舍】，可見楊家人均知悉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卻未告知而屬可歸責等語。惟查，楊連池之系爭土地及楊蔡來有共有之166土地，係因在楊英傑之767土地興建農舍，而取得楊英傑之同意，有系爭使用執照及（69）彰鹽鄉建字第8871號使用執照等申請文件在卷可佐（卷一第卷二第357至387頁），可見楊英傑非申請興建農舍之人，亦非配合耕地即系爭土地及166土地之所有權人，尚難認定其已知悉系爭土地受有套繪管制而不得興建農舍之情。又楊英雄等7人係於85年間因繼承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7分之1（卷一第85至87頁），係於系爭使用執照後取得土地所有權，參以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於107年始記載受有套繪管制之限制（卷一第89頁），自難認定楊英雄等7人於出售系爭土地時已知悉土地受此限制，或有故意或過失不告知原告有關系爭土地之限制，則原告主張楊英雄等7人為不完全不給付，及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亦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⒈查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時，曾簽立不動產斡旋契約書（下稱系爭斡旋書，卷一第367頁），依系爭斡旋契約書所載，原告為委託人，受託人為友彰公司，並無東森公司記載在上，且原告與友彰公司所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係約定於結案後，友彰公司僅收取仲介服務費40萬元，其餘退還原告，並由友彰公司於101年3月28日自其申辦之永豐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帳戶退還42萬元，有系爭協議書及存摺內頁等在卷可參（卷二第223至225頁），原告主張其與東森公司成立居間契約，尚不足採。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為「東森房屋土地買賣契書」，惟該契約未經東森公司審閱用印，且未由東森公司收取服務費已如前述，僅可認定友彰公司因加盟關係使用印有東森公司名稱之契約，於土地交易時，仍以友彰公司對外為受託人，是原告主張東森公司為本件土地交易之經紀業及僱佣張子仁、邱菁柔等情，自不足採。又原告主張與張子仁、邱菁柔為居間契約之履行輔助人等語，已有系爭斡旋書可證，張子仁、邱菁柔雖否認，並抗辯邱菁柔與原告未談妥服務費成數，並非本件房仲，及原告並未給付仲介費用等語。經查，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友彰公司於系爭斡旋書上，已約定迄100年12月17日止，由友彰公司以2745萬元出面與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商談賣賣事宜，至於約定之報酬內容雖未記載成數於斡旋書上，但依系爭契約其他約定事項第二點，約定：乙（出賣人）丙（承租人）同意乙方按買賣價款先扣除仲介服務費82萬元整等語，此費用經楊英主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稱可能仲介費是從買賣價金中直接付款等語（卷二第398頁），則友彰公司於本件向原告與出賣人收取之仲介服務費為82萬元，並自買賣價金中直接扣除，雙方不另給付予友彰公司，則原告並非未給付服務費。參以系爭協議書係約定本件交易結案後，甲方（友彰公司）只收取服務費40萬元，其餘退還乙方（原告），有協議書可佐（卷二第223頁），則原告與友彰公司協議於居間契約完成後之退款，並不影響居間契約之成立，亦無從因退款乙節而認原告未給付服務費，此由友彰公司若未約定取得服務費，自無可能付出勞力、時間促成原告購買系爭土地。至於邱菁柔於系爭斡旋書之經紀營業員處簽名，依常情即可認定為本件承辦人，證人黃淑慧證稱簽約時人很多，記不起來邱小姐是否在場等語，無從否認邱菁柔非本件房仲人員，故應認張子仁、邱菁柔本件買賣契約之居間服務之人。
　⒉又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104年4月13日，始將「是否不得新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列入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有網頁查詢資料可佐（卷二第221至223頁），則張子仁、邱菁柔次居間期間，因原告未特別要求土地須供興建農舍用途，其等依土地登記謄本記載及土地現況為出租他人種植等情報告原告，並未違反契約義務，自無調查土地有無受套繪管制之必要。原告主張張子仁、邱菁柔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履行契約而屬可歸責，或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等語，尚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蔡佩諭給付7,955,010元部分，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蔡佩諭為地政士之專門職業人員，有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網頁資料可證（卷一第43頁），堪予採信。又蔡佩諭受原告委辦理系爭土地之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系爭契約並無特別約定土地供興建農舍之用已如前述，自無須查詢系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情形，且依同為地政士之證人黃淑慧證稱：代書的附表並沒有記載（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農舍之農用業用地）；早期沒有針對有套繪情形來申請，這幾年因有套繪管制的爭議，約102年後，代書就會特別再去申請等語（卷二第96至97頁），足見其他從事地政士工作之人於101年間遇有農地買賣時，依其專業及經驗，並無特別查詢土地是否受套繪管制之情況，且證人黃淑慧亦未證稱原告有要求蔡佩諭須為此部分查詢（卷二第96頁），原告主張蔡佩諭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或有違反委任事務，應對原告負賠償責任等語，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216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㈠楊英雄等6人及楊蔡來有等6人應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或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之規定之規定，擇一請求㈡東森公司、張子仁、邱菁柔連帶賠償原告7,955,010元及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或同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㈢蔡佩諭給付原告7,955,010元及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